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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：我局对下列执法决定事项进行法制审核：1.对拒绝、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，

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、不完整，或者拒绝、阻碍检查的处罚 2.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

收支行为的处罚 3.制止封存权 4.暂停拨付与使用权 5.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

务收支行为作出审计处理 6.拟作出审计移送处理决定 7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

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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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报告交由审计组所在业务部门复核

提交审计机关法制部门审理

业务科室复核后，提交反映审计或

审计调查过程和结果的相关资料
资料不完整，退回补充

法制部门出具审理意见书

符合听证条件的

送达听证告知书

被审计单位要求听证


